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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行业 

运营补贴控制标准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 

为保障长治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企业正常运营，促进生

活垃圾行业健康发展，维护市容卫生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率，现结合长治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行业运行现状及运营成

本等实际情况，制定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行业运营补贴控制标

准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补贴依据 

1、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

第 157号）； 

2、《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
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1〕9号）； 

3、《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办函〔2023〕115号）； 

4、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

委等六部委 17号令）； 

5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项目规

范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投资〔2024〕1013 号）等相关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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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补贴范围与补贴对象 

补贴范围：长治市城市管理局行政管辖范围内且由长治

市政府（包括各县、区）作为补贴主体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

项目。 

补贴对象：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运营主体。 

补贴条件：补贴支付以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质量和产

出（服务）效果达到合同或政策要求为前提。生活垃圾焚烧

处理项目运营主体须加强成本控制，提高服务效率。 

三、补贴控制标准 

实际运营补贴不能高于本补贴控制标准。以特许经营模

式实施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补贴费价格通过公开竞争

方式确定，后续补贴费价格的调整应依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，

按照成本绩效分析结果协商后确定。 

补贴控制标准将根据国家、山西省有关政策要求，以及

长治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运营成本变化情况，适时调整。 

表：长治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行业运营补贴控制标准 

序号 设计规模（M）（吨/日） 补贴控制标准（元/吨） 

1 M＜500 158.39 

2 500≤M≤1000 108.49 

四、资金渠道 

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运营补贴资金由项目属性同级

财政部门统筹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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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施行日期 

本运营补贴控制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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